
江门市地方标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 

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及意义 

为加强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管理，确保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严格按照消防安全的相关要求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达到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的要求。《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服务管理规范》有利于填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

标准领域的空白，有利于推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落实主体责

任，规范江门市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维护消防技术服务市场

秩序，促进提高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并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提供可参考的服务标准和为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提供参考标

准，更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保驾护航，营造更加安全良好

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正式立项，见《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3 年江

门市第三批地方标准及标准化研究项目的立项通知》（江市

监标准〔2023〕189 号）。任务由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提出

并归口，由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及广东省江门市质量技术监

督标准与编码所负责起草。 



（二）编制过程 

2023 年 9 月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成立《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服务管理规范》（江门市地方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明确

组内各成员的职责、任务和分工；工作组经过大量的研究分

析、资料查证工作，同步收集资料，开展了广泛的预研工作，

并编写形成了地方标准初稿。    

2023 年 10 月-11 月，组织消防以及标准化领域的多位

工程师召开现场会议研讨和共享传阅标准文本的线上研讨，

线上线下各专家和各相关机构提出的建设性修订意见已全

部采纳，经多次补充、修订并完善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

向全市公开广泛征求意见。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4 月，收集、汇总相关单位对标

准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意见，收到江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 16

个单位的回复意见，其中 13 个单位无意见，3个单位提出 5

条修改意见。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反复研究讨

论，确定采纳意见 3 条、不采纳 2 条。完成征求意见汇总处

理表和对标准的修改。 

2024 年 5 月-6 月，召集标准实施相关单位、专家召开

多次会议最终确定标准内容，完成标准送审稿。 

2024 年 7 月 3 日，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召开了《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管理规范》江门市地方标准现场审查会，

与会专家对标准进行了逐条逐项的审查，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广东省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

编码所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形

成了标准报批稿。 

总之，通过前期的深入调研、精心充分的准备，以及反

复多次的研究探讨，并经过现场专家审查，促使本标准在编

写格式上日趋规范，在核心内容方面亦日臻完善和成熟。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科学先进、适时

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立足于我市实际情况，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我市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实际情

况，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力求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管理规范》达到适用范围明确、层

次清楚、内容先进可靠。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综合考虑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管理的要求，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应急〔2019〕88

号）以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寻求最大经济、社会效益，

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四、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主要内容确定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原则、消防技术服务内容

和流程，以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能力等级评价等。 

本文件适用于在江门市登记或从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服务的管理及评价。 

（二）基本要求 

规定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条件及其他要求。 

（三）服务原则 

在基本原则、专业性、合法性、真实性方面进行规定。 

（四）消防技术服务内容和流程 

在消防设施维护、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方面作

出规定。 

（五）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能力等级评价 

对评价机构、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及应用方

面进行了规定。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本标准在起草阶段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框架指导下



开展并制定的，在已发布的国家标准中尚无类似标准，所以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矛盾、不重复，是相

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协调关系。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拟作为地方标准发布和施行。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标准发布后，在正式实施前至开始实施后不久的时间段

内，应： 

（一）利用各类新闻媒体或者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广泛宣

传； 

（二）各相关管理单位委托标准化技术机构、标准化行

业或类似社会组织开展宣贯培训班，学习并推动实施标准和

使用。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该所属领域首次制定，无现行相关标准。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管理规范》地方标准编制工作组 

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代章） 

2024 年 7 月 24 日 


